
S1 智匯中心佈告欄使用管理辦法 

一、 佈告欄使用時間 

1. 大 型 電 視 牆  ：每日 08 時 ~ 17 時 。 

2. 大 廳 電 視 牆  ：每日 08 時 ~ 17 時 。 

3. Ｂ２尺寸廣告立牌：每日 08 時 ~ 21 時 。 

二、 使用付費方式 

1. 以預先完成登記者優先使用，如未預約欲使用者，需確認無人預約使用後，方

能使用。 

2. 大型電視牆每日費用為：     2,000 元整。 

大廳資訊牆每日費用為：       500 元整。 

Ｂ２尺寸廣告立牌每日費用為： 100 元整。 

三、 佈告欄廣告單、電子檔尺寸： 

1. 大型電視牆： 576 x  288 

2. 大廳資訊牆：1920 x 1080 

3. Ｂ２尺寸廣告立牌：高 76 cm X 寬 52 cm 

四、 使用規則 

4. 欲使用佈告欄設備之業戶，請於使用日前三日至管理中心填具申請表。 

5. 廣告刊登天數以七日為限制，如欲延期應在三日前提出申請。 

6. 業戶須自行準備廣告單或電子檔，提供管理中心以利刊登使用，廣告內容須送

事先送管理委員會審核。 

7. 禁止張貼對有傷風敗俗、違反法令，煽動群眾之言辭或圖片。 

8. 使用完畢後，請通知物管人員並自行將設備歸還至管理中心。 

9. 如有損壞相關設備，應負完全賠償之責任(不扣折舊)。 

10. 業戶可自行準備不銹鋼公佈欄，管委會不收費，但須與管理中心協調放置位置，

放置時間以一日為原則，活動結束即須收走。 

五、 若有未盡事宜，管委會得增修訂後公告實施 

  



S1智匯中心刊登公佈欄廣告申請表 

申請人   申請日期   

戶  別   連絡電話   

刊登日期   

刊登方式 

□ 1.大型電視牆，共_____________天 

  每日費用為 2,000 元整。 

□ 2.大廳資訊牆，共_____________天 

  每日費用為   500 元整。 

□ 3.Ｂ２尺寸廣告立牌，共_______天 

  每日費用為   100 元整。 

刊登廣告內容 
 

備註 

1.欲使用佈告欄設備之業戶，請於使用日前三天至管理中心填具申

請表。 

2.廣告刊登天數以七日為限制，如欲延期應在三日前提出申請。 

3.業戶須自行準備廣告單或電子檔，提供管理中心以利刊登使用，

廣告內容須送事先送管理委員會審核。 

4.禁止張貼對有傷風敗俗、違反法令，煽動群眾之言辭或圖片。 

5.使用完畢後，請通知物管人員並自行將設備歸還至管理中心。 

6.如有損壞相關設備，應負完全賠償之責任(不扣折舊)。 

7.業戶可自行準備不銹鋼公佈欄，管委會不收費，但須與管理中心

協調放置位置，放置時間以一日為原則，活動結束即須收走。 

櫃台經辦人員 社區經理 委員會簽核 

   

 


